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高淳县太安路 128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市保荐人 

 

 

 
 

深圳市八卦三路平安大厦 



 

2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

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

文。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芮敬功先生、控股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东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南

京弘明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弘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南京红宝丽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

的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所

持有的股份。 

此外，芮敬功先生还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

行买入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行卖出南京红宝丽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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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有关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红宝丽”）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228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不超过 1,9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9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380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1,52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2.09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深证上［2007］141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红宝丽”，股票代码“002165”；其中本次公开

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1,520 万股股票将于 2007 年 9 月 13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7 年 9 月 13 日  

3、股票简称：红宝丽  

4、股票代码：002165  

5、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56,000,000 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9,000,000 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4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性质及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股权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股权比例 

(%) 

限售期 

（自2007年 9

月 13 日起）

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4.3324 35.79 2,004.3324 26.72 36 个月 

陆卫东 590.00 10.54 590.00 7.87 12 个月 

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

公司 
428.5022 7.65 428.5022 5.71 12 个月 

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414.9778 7.41 414.9778 5.53 36 个月 

杨建民 410.00 7.32 410.00 5.47 12 个月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10.00 5.54 310.00 4.13 36 个月 

南京弘明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5.36 300.00 4.00 36 个月 

江苏弘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0.00 5.18 290.00 3.87 36 个月 

南京爱立光电有限公司 200.00 3.57 200.00 2.67 12 个月 

芮敬功 101.0463 1.80 101.0463 1.35 36 个月 

其他自然人（178 名，含作为自然

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管） 
551.1413 9.84 551.1413 7.35 12 个月 

合计 5,600.00 100 5,600.00 74.67 ――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

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

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1,52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数量（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 2,004.3324 26.72% 2010 年 9 月 13 日(周一) 

1,416.0241 18.88% 2010 年 9 月 13 日(周一)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其他已发行的股份 

2,179.6435 29.06% 2008 年 9 月 13 日（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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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5,600.00 74.67% -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3,80.00 5.06% 2007 年 12 月 13 日（周四）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1,520.00 20.27% 2007 年 9 月 13 日（周四）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小  计 1,900.00 25.33% - 

合    计 7,500.00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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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Nanjing Hongbaoli Co.,Ltd 

2、法定代表人：芮敬功 

3、注册资本：5,600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900 万股，不超过发行后

股本总额 7,500 万股的 25.33%) 

4、成立日期：1994 年 6 月 23 日 

5、住所及邮政编码：南京市高淳县太安路 128 号；211300 

6、经营范围：组合聚醚、单体系列聚醚、软、硬质泡沫原料及制品系列、

异丙醇胺系列、塑料制品、复合包装保温材料系列及相关精细化工产品、硬质喷

涂和聚氨酯塑胶铺面施工、技术指导。 

7、所属行业：C4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电    话：025-57351388   传    真：025-57350199 

9、互联网网址：http://www.hongbaoli.com 

10、电子信箱：liuzuhou@hongbaoli.com 

11、董事会秘书：刘祖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姓 名 职  务 任期 持有公司股份（股） 

芮敬功 董事长、总经理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1,010,463 

陶梅娟 董事、副总经理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290,109 

杨建民 董事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4,100,000 

芮益民 董事、副总经理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199,406 

姚志洪 董事、总工程师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170,000 

周  勇 董事 2007年5月12 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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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  务 任期 持有公司股份（股） 

2010 年 5 月 11 日 

陈范红 独立董事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0

徐桂华 独立董事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0

吴应宇 独立董事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0

赵  赟 
监事会主席、人力资源部副

部长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30,000

傅启福 
监事、宝淳化工综合经营部

副部长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57,055

夏友满 监事、宝淳化工财务部科长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27,000

刘祖厚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134,109 

韦  华 副总经理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240,000 

陈三定 总会计师 
2007年5月12 日－

2010 年 5 月 11 日 
185,000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26.72%的股份。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23 日，注册资本

1,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芮敬贵，注册地址和主要经营地均为南京市高淳外向型

农业综合开发区商贸区 132 号。经营范围为对科技实业投资、资产重组、企业经

营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化工原辅材料及其制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及易制毒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小汽车除外）、汽车配件、通讯设备（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的开发、销售（涉及许可证

经营凭许可证经营）。 

该公司是由芮敬功等 26 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骨干

出资组建，其出资情况具体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比例% 

1 芮敬功 6,390,648 53.2554 14 陈三定 125,586 1.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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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梅娟 837,204 6.9767 15 孔新平 83,724 0.6977

3 芮益民 558,144 4.6512 16 邢益辉 70,000 0.5833

4 韦  华 558,144 4.6512 17 李  春 60,000 0.5000

5 耿建荣 558,144 4.6512 18 吴明辉 55,812 0.4651

6 刘祖厚 526,148 4.3846 19 杨湘俐 55,812 0.4651

7 杭万全 418,608 3.4884 20 吴雪春 41,856 0.3488

8 芮敬贵 279,072 2.3256 21 姚志洪 41,538 0.3461

9 孔维来 279,072 2.3256 22 刘生海 27,912 0.2326

10 魏水明 279,072 2.3256 23 傅启福 13,956 0.1163

11 孙华荣 279,072 2.3256 24 濮阳全福 13,956 0.1163

12 吴一鸣 279,072 2.3256 25 岳平初 13,956 0.1163

13 芮益国 139,536 1.1628 26 苏建华 13,956 0.1163

 

经江苏众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公司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38,636.2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883.63 万元，2006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1.13 万元。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3,645.2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6,064.42 万元，2007 年 1-6 月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7.00 万元（未经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芮敬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320125194410200036，住所：江苏省高淳县淳溪镇栗园路58号3幢102

室，目前直接持有公司101.05万股股份（包括其持有的18.27万股内部职工股），

通过宝源投资间接控制公司2,004.33万股股份，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2,105.38

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股本总额的37.60%，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本公司和

宝源投资外，芮敬功先生未投资其他任何公司。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18,149 户。 

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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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1 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4.3324 26.72

2 陆卫东 590.00 7.87

3 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428.5022 5.71

4 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14.9778 5.53

5 杨建民 410.00 5.47

6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10.00 4.13

7 南京弘明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4.00

8 江苏弘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0.00 3.87

9 南京爱立光电有限公司 200.00 2.67

10 芮敬功 101.0463 1.35

合计 5,048.8587 67.32



 

10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1,900 万股  

2、发行价格：12.09 元/股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380 万

股，有效申购为 137,94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0.275482093664%，

认购倍数为363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1,520万股，中签率为 0.0235806767%，

超额认购倍数为 4,241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网下配售产生 134 股

零股。 

4、募集资金总额：22,971.00 万元  

5、发行费用总额：1,562.00 万元  

项   目 金额（万元） 

发行费用总额  1,562.00 

其中：承销费用及保荐费用  1,200.00 

注册会计师费用  55.00 

律师费用  65.00 

评估复核费用 1.00 

路演推介费用 75.00 

网上路演费用 46.00 

信息披露费用 110.00 

新股发行登记费 10.00 

每股发行费用 0.82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6、募集资金净额：21,409 万元。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07 年 9 月 3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衡验字（2007）

69 号验资报告。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19 元（按照 2007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

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41 元/股（以公司 200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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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07 年 8 月 17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

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

常；  

2、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3、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4、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5、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7、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8、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9、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0、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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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黎成 

注册地址：深圳市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8号静安广场 6楼 

联系电话：021-62078613 

传    真：021-62078900 

联 系 人：杜振宇、杨德林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

荐书》，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如下：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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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之盖章页）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